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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17-57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 2017 年 7 月 26 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关于在 2017 年 8

月 10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2017 年 8 月 2 日，公司以书面

方式发出了关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补充通知。 

（二）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三）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湘府西路 222 号华菱嘉园 1106 会议室。 

（四）会议应到董监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 

现场出席的监事有刘国忠先生、傅炼先生、王树春先生、成沛祥先生、左少怀先

生。 

（五）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国忠先生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2、《关于重新预计 2017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3、《关于公司 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4、《关于安赛乐米塔尔增资汽车板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5、《2017 年半年度财务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通过了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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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独立意见 

1、上述议案的审议是按照上市公司有关规定进行的，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公司 2017 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半年度报告的内容、格式和审议程序符合监管机构的要求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半年度报告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监事会未发现参与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3、经 2017 年 8 月 2 日华菱钢铁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华菱钢铁重

大资产重组已终止，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的相关资产将恢复到原股东名下，华菱钢铁将

继续以钢铁为主业。因此，公司重新预计 2017 年与华菱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是公司正

常生产经营的重要保证，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合理，没有对上市公

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关于重新预计 2017 年公司与华菱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

案》严格履行了公司关联交易审核程序，公司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和独立董事均出具

了书面意见，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监事会认为上述各项关联交易公

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4、公司 2017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编制前提是确保重点续建工程、严格控制新

开工项目、合理安排工程结算尾款及延期支付款的支付，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

公司按该计划安排固定资产投资。 

5、安赛乐米塔尔（简称“安米”）单方面增资汽车板公司后，公司与安米在汽

车板公司享有相同的持股比例；同时，汽车板公司拟缩股减资至合理水平，同比例减

少公司和安米的认缴出资额。交易完成后，汽车板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完善，有利于促

进安米加大对汽车板公司的资源投入，有利于汽车板公司充分利用安米在汽车板领域

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快速提高技术、质量管理水平及市场占有率，且公司对汽车板公

司的控制力未受到影响。独立董事已对此出具书面意见，监事会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 

6、财务公司 2017 半年度风险评估报告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

状况，报告的结论客观、公正。 

7、监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没有发现内幕交易，没有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和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情况。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 年 8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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